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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潍柴动力”）于近日收到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

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原保荐代表人孙鹏飞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

任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保

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证券委派林子力先生（简历见附件）接

替孙鹏飞先生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宁文科先生和林子力先生。本次变更不影响中信证券

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将配合新保荐代表人开展相关工作，确保持

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26日 

  



附件：林子力先生个人简历 

林子力，现任职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保荐

代表人、硕士研究生。主持或参与了锡南科技、瑞松科技、德方纳米、富

强科技等 IPO项目，潍柴动力、恒天天鹅、雄塑科技等非公开发行股票项

目，以及中金岭南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项目。林子力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

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

录良好。 


